
2026 暑假 芳和蘇澳服務隊 

學生報名表 
 
 
一、出隊時間：2026年 7月 1日(三)至 2026年 7 月 4日(六)，共四天三夜 

二、出隊地點：宜蘭縣蘇澳鎮蘇澳國民小學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 366號 

電話：(03) 996-2312 

三、報名對象：芳和實中學生 30人，國一至高三皆可報名。 

四、服務對象：國小一到六年級學童 

五、服務時數：全程參與者 30 小時(登記在 115學年度上學期) 

六、辦理單位：臺北市芳和實中、飛颺青少年成長中心 

七、服務隊說明會：4/30(四)午休 12:35~13:05在「藝游軒」進行服務隊說明會。 

八、校內集訓：5/22、5/29、6/5、6/12、6/26之星期五下午 16:00~17:00在本校「樂活空間」。 

九、校外集訓：5/30、6/6、6/27之星期六整天 9:00~16:00，地點另外通知。 

十、成果發表：9/19(六)下午 13:00-17:00，地點另外通知。 

十一、課程費用：2000元（含餐、保險、活動相關費用；低收或中低收請附上證明影本，免費） 

（本課程包含集訓、出隊與成果發表會，未全程參加者，或遲到早退者，不核發服務時數；因確診
或隔離等不可抗力因素請假者，服務時數依實際狀況出席另計）~請務必全程參加，無法出席請
「事先」向張鎮遠主任請假，展現負責任的態度~ 

十二、報名方式：請將志工立約書、志工報名表(含家長同意書)、保險單、肖像同意書、報名費交
至本校學生輔導中心。(費用由本校家長會代收，並開立收據)，4/8(三)起至
4/28(二)12:35截止，額滿則提前截止。(請注意，資料完整才予以收件及排序) 

十三、注意事項： 

（一）請遵守政府防疫相關規定，如需口罩請自備、若有身體不適請提前請假。 

（二）若遇疫情嚴峻等不可抗力因素，辦理單位有權取消本次服務隊，全額退費。 

（三）如因個人因素退隊，5/31 前全額退費，6/1 起不予退費。 

 

 

 

 

 

 

 

 

 

 

 

 

 

 

 



 

十四、營隊流程： 

 

 7/1(三) 7/2(四) 7/11(五) 7/12(六) 

早 臺北到蘇澳 教育服務 教育服務 在地活動 

中 會場佈置 活動服務 活動服務 在地活動 

晚 營前輔訓 服務經驗反思 生命故事晚會 回到溫暖的家 

 

 

 

 

 

 

 

 

 

 

 

 

 

 

 

 

 

 

 

 

 

 

 

 

 

 

 

 

 

 

 

 

 

 

 

 

 

 

 



 

親愛的家長、同學您好：    

過去二十年，飛颺青少年成長中心與多所中學合作，前往偏鄉有需要的國小舉辦「夢想飛颺

快樂營」及各機構合辦「服務學習志工隊」，秉持著一份捨己的「愛」，將這份愛與當地居民分

享，希望有需要的人因著這樣的陪伴感受到他們生命的價值，認知到他們是被人關心、備受關懷

的，透過這樣被愛、被肯定的經驗，讓他們能夠更愛自己。 

不僅如此，我們也希望身為服務者的中學生青少年能藉著這樣的服務行動體會「施比受更為

有福」的真諦。除了讓中學生扮演課程教學者、小隊輔導、活動帶領者，學習團隊領導、互助合

作、溝通協調能力外，也在各樣的活動中融入許多品格教育元素，期待他們在團結、互信、互愛

中，也能學習擁抱現在所擁有的事物，建立正確的品格與價值觀。 

    本營隊將於 2026年 7月 1日(三)至 7月 4日(六)於宜蘭蘇澳國小舉辦服務隊，指導中學生

對小學生進行教育服務，除了芳和實中教師及飛颺青少年成長中心專職人員，還有大學生輔導志

工負責帶領、訓練、陪伴、行政、安全等各項事宜，並為每位學生投保旅遊平安險，家長可以完

全放心。也期待能藉由服務隊的交流，同學能透過此服務體會服務的真諦，並且在當中建立良好

的品格及成為帶領國小生之活動助理。同時也讓中學生生看見大學生哥哥姐姐在生活、讀書、服

務中的榜樣，進而培養成熟負責的生命態度。 

    最後，凡全程參加服務隊之學生，皆會得到 30個小時的服務證明，這將會成為他們未來升學

時很大的幫助！如對於活動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 

     芳和實中：張鎮遠主任 0937-503-754；02-27321961#601 

     飛颺青少年成長中心：楊雯卿老師 0921-255-534；02-66042361#2340 

飛颺青少年成長中心 敬上 

 

 

 

 

 

 

 



 

 

 

 

 

 

 

 

 

 

 

 

 

 

 

 

 

 

 

 

 

 

 

 

 

 



 

2026 芳和蘇澳服務隊 
 

志 工 立 約 書 
我的權利 

1. 參與 2026芳和蘇澳服務隊，並擁有服務隊的相關資源。 

2. 參與半年完整的課程培訓，至宜蘭蘇澳國小服務。 

3. 認識許多新朋友，學會許多新事物、新能力；生命有更多新體驗。 

4. 全程參與者，核發服務學習時數 30小時。 

 

 

我的義務 

1. 準時出席、完整參與集訓，若有任何突發狀況，事先告知負責老師。 

2. 全力以赴，完成集訓、出隊與成果發表交待的任務或回家作業。 

3. 專注、投入，不讓自己「狀況外」，不造成他人或團隊困擾。 

4. 注意安全，包含身體安全與心理安全。身體上不因開玩笑造成他人或自己 

    受傷；心理上尊重彼此，不在不當時機開玩笑，當他人分享比較深的生命     

    經驗，我能專注聆聽，並且保密。 

5. 盡力與眾人保持良好關係，不討厭、排擠任何人，有衝突能嘗試溝通清楚。 

    保持單純關係，不與夥伴發生曖昧互動與戀愛交往。 

6. 全心接受服務隊的分組、分工與各項安排，不抱怨、守秩序，全力配合、 

    任勞任怨。 

7. 清楚告知家長自己行蹤，讓家長安心支持你參加服務隊。 

 

          在享受權利的同時，我願意盡力完成上述義務， 

           如有違反，我願意接受處分，退出服務隊！ 

 

                         立約人：                    (學生本人簽名) 

 

 



2026 芳和蘇澳服務隊 志工報名表 

學生基本資料： 

班級:        年        班         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保險用)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學生手機：                         市話：                           膳食：□ 葷 □ 素 

我想參加課程是因為：                                                                 

保險說明： 

根據《保險法》第 107條規定，本活動為未滿 15歲成員，投保最高保額 20萬元意外醫療險。 

 

家長同意書： 

1. 本人同意子女參加 2026年 7月 1-4日舉辦之「2026芳和蘇澳服務隊」及相關訓練與成果發

表，並已詳讀活動報名表須知，願敦促子女遵守課程之規定。(必須同意才能報名) 

□同意  □不同意 

 

2. 主辦單位對於本人子女參加活動之照片/影片，在活動現場、網站宣傳頁面及成果報告書等，

有修改、編輯、重製、公開發表及非營利使用之權利。(團體活動之影音記錄難以避開單一個

人，請確認同意授權再報名本活動。) 

□同意  □不同意 

 

3. 若子女有身體不適時的送醫處置方式： 

□可由課程人員直接送至診所或醫院診治 

□優先聯絡家長，由家長決定處理方式。（若聯絡不上家長，可由課程人員送醫） 

 

4. 營會結束後，將在臺大公館懷恩堂前停靠區下車解散，請家長事先與孩子約定接送事宜，或事

先指導孩子如何自行返家。 

□同意  □不同意 

 

5. 課程期間需要老師特別照顧事項：（例：用藥、飲食、身體心理狀況…等，若沒有請填「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                         (敬請字跡端正)關係：                               

手  機：                                       市話：                               



 



 

(保險單範例：請填 A欄) 

 

 



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學生活動肖像使用授權同意書 

 

2026暑假芳和蘇澳服務隊 （以下稱「本校」或「本活動」）於學生參與活動期間，基於行政推

廣或教育研究之目的，將以拍照或錄影之方式，紀錄學生參與本計畫校內外活動之情形，並將照

片或影片發表於本校官網及社群網站、校內電子化平臺或進行實體公告。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肖像權規範，請務必詳閱「學生活動肖像使用授權」相關資料，確認是否同意授權後提交同意

書。 

一、告知個人資料事項：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明列以下告知事項〔下列代號可於國家發展委員會主管法

規查詢系統網站查詢「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相關代號說明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956）〕： 

(一) 蒐集個人資料之機關：本校。 

(二) 蒐集之目的：109（教育或訓練行政）。 

(三) 個人資料之類別：C001（辨識個人者）。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及方式：  

1. 期間：個人在參與本活動期間或本校相關業務執行所必須保存之期間。 

2. 範圍：所有蒐集個人之照片及影音資料將於學校教育與成果分享範圍內使用。 

3. 方式：以行政推廣或教育研究為目的記錄學生校園各類學習活動，並進行電子或實體

發表。發表時尊重個人形象，不違法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如需同時揭示學生姓名時，

中文姓名僅留姓氏的第一個字，英文姓名僅留第一碼大寫英文，其餘遮罩至完全無從識

別該特定個人之程度。 

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貴子女就讀本校期間，如同意授權，於利用期限內得向本校申請製給複本、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利用或於本校平臺刪除個人資料內容。 

三、拒絕授權之權益影響： 

拒絕授權或同意後要求刪除、停止利用個人資料內容，本校將無法協助紀錄貴子女於本活動

中的各類學習照片或影像。 

 

據上，請勾選以下選項： 

□本人同意授權學校於本活動及相關成果發表使用學生活動肖像。 

□本人不同意授權且知悉權益影響。 

 

學生姓名：                               （簽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姓名：                  （簽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與學生關係：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10月 29日北市教資字第 1133106533號之公文製作) 


